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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6月30日

（2017）浙0302民初6876号
管华妹、孙新林：本院受理原告余贤科诉你们股

东损害公事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于2017
年10月17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东郊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4921号

余忠义：本院受理原告杨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
内。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
东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2744号

永嘉县温泰电磁阀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温州玖玖阀门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嘉县温泰电磁
阀制造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或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诉讼须
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简易转普通裁定书、外网告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并定
于2017年10月12日9点3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
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186号

陈松火、陈茶弟：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松火、陈茶弟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806号

陈上表：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及吴加国、陈维邹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3
民初08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2909号

郑国庆、朱思思、陈灵芝、黄奎敏、温兴沈、黄和
发：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郑国庆、朱思思、陈灵芝、黄奎敏、温兴沈、黄和发追
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纪律监督卡及（2017）浙 0303 民初 02909 号民事裁
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的 15
日。本案定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9 时 30分在
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49号

彭云堋：本院受理原告阳新桃与被告彭云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249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54号

彭云堋：本院受理原告赵永霞与被告彭云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
初25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3562号

朱炳华：本院受理原告陈仁锋与被告朱炳华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9月19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破23-1号

本院根据李建亮的申请，作出（2016）浙0324民
破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永嘉县东岸混凝土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
所为永嘉县东岸混凝土有限公司管理人。受理破产
申请后，永嘉县东岸混凝土有限公司对个别债权人
的债权清偿无效；有关永嘉县东岸混凝土有限公司
的财产保全措施解除，执行程序中止；已经开始而尚
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仲裁中止，在管理人按管财产

后继续进行；有关永嘉县东岸混凝土有限公司的民
事诉讼只能向永嘉县人民法院提起。现就有关事宜
公告如下：

一、永嘉县东岸混凝土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7年8月4日以前，向永嘉县东岸混凝土有限公司
管理人[通信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新益大厦A
幢上楼；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联系电话：邹永
迪/18658355556]申报债权。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
说明债权的数额、有无财产担保、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等情况，并提交有关证据。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永嘉县东岸混凝土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永嘉县东岸混
凝土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二、本院定于2017年8月10日上午9：00在本院
第十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一
条第二款之规定，永嘉县东岸混凝土有限公司应在
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
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
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如拒不提交或
提交的材料不真实，本院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127条第1款之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罚款。

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5条
之规定，从公告之日起至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日，永
嘉县东岸混凝土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新林、财
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应当承担下列义
务：1、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
文书等资料；2、根据本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
并如实回答询问；3、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
权人的询问；4、未经本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5、
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6、
管理人接管时，法定代表人应向管理人办理移交手
续，并答复有关财产及业务的询问；7、法定代表人及
财务管理人员必须准时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破19号

本院根据温州市鹿城区弘虎钢管经营部的申
请于 2017 年 6 月 20 日作出（2017）浙 0324 破申 18

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了永嘉佰色游乐设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佰色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永
嘉海天会计师律师事务所为佰色公司管理人。受
理破产申请后，佰色公司对个别债权人的债权清
偿无效；有关佰色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解除，执行
程序中止；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仲
裁中止，在管理人接管财产后继续进行；有关佰色
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永嘉县人民法院提起。现就
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佰色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7月31日以
前，向佰色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省永嘉县瓯北街道
罗浮大街 148 号，邮政 325102，联系人金辉，电话
13706695187]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佰色公司的债权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佰色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二、本院定于2017年8月7日上午8时30分在永
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债权人会议所需的相关身份证明和手续等材料
情况可联系管理人或者永嘉法院（电话57760659，李
先生）。

三、佰色公司应在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永嘉法
院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
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
的缴纳情况。如拒不提交或提交的材料不真实，本
院将依法对相关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

四、从公告之日起至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日，佰
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财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
理人员应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5
条规定的义务，包括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
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并准时参加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124号

国一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三和科教仪器有限公司与被告国一检测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 院（2017）浙 0324 民 初 字 第 12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判决书主文内容如下：一、限被告国一检测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浙江三和科教仪器有限公司货款 850424
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按年利率 6%，分别以本金
790503 元为基数从 2015 年 10 月 20 日起计算至
2016 年 8 月 27 日，然后以本金 850424 元为基数从
2016 年 8 月 28 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浙江三和科教仪器有限公司的其他
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 12304 元，
保全费 4770 元，由被告国一检测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负担，其中保全费 4770 元由被告国一检测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返还原告浙江三和科教仪器有限公司。 如不服
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判决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6民初1925号

郑巨石：本院受理原告方蓓蓓诉被告郑巨石离
婚纠纷一案，因你目前无法联系，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26民初1925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准予原告方蓓蓓与被
告郑巨石离婚；二、婚生儿子郑法洛随原告方蓓蓓生
活，被告郑巨石承担的抚养费85000元，此款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由方蓓蓓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6民初1077号

柯荣相、李素琴：本院受理原告朱清亮诉被告柯
荣相、李素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目前无法联
系，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326民初107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如下：被告柯荣相、李素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
日内共同偿不原告朱清亮借款250000元及利息（以
欠款250000元为基数，年利率按6%计，自起诉之日
即 2017 年 2 月 7 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5050元，由柯荣相、李素琴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3680号

陈小青、林月娥：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乐清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82 民初 368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700号

吴光妙：本院受理原告蒋合伟与被告吴光妙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411民初7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奔 波
每天早上一上班，毛奇奇就开始连轴转，接待一批又一批

执行当事人。忙碌一上午后，他还得加班1个小时左右，将上
午的工作梳理一遍，再安排好下午的工作，剩下半小时匆匆吃
个中饭，工作多年来皆是如此。

这个工作习惯，不但让他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工作状态，还
让他有过意外收获。

去年初的一天，大中午的，毛奇奇习惯性地看了一下电
脑，突然发现被执行人陈某的账户中多了一笔30多万元的款
项，顿时兴奋起来。当时正值银行中午休息时间，无法立即办
理冻结手续，毛奇奇便等在银行门口，等银行下午一上班便直
奔窗口办理账户冻结手续。与此同时，陈某也正打算把这笔
钱取走。两人前后仅相差1分钟，陈某没能得逞。

后来，这个账户中又陆陆续续汇入了多笔款项，总数远远
超过了执行款。看到这样的情景，陈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主动要求交付执行款，并向法院申请解冻账户。毛奇奇也不
含糊，一听说55万元执行款项已经全部到位，就马上整理了
几份资料，驱车赶往银行、房地产管理办公室解冻了陈某的相
关财产。

收到执行款并不是一个案子的结束，对于执行法官来说，
解冻账户是又一次奔波。正是这样日复一日坚持不懈的奔
波，毛奇奇去年全年实现个人结案超 600 件、案件执结率达
99.7%、平均执限仅21天的好成绩。

坚 持
不少被执行人需要给付的执行款数额较大，抵触情绪很

强。台州椒江区就有一个这样的被执行人李某，是个企业
主，但100万元执行款一拖就是好几年，一直说自己没钱，一
直不还。

毛奇奇隔三差五地给李某打电话，也不直接说执行款的
事，就和李某聊聊生意、聊聊生活，看情况给李某提个醒，表示
可以有多少先还多少。有时候，毛奇奇还会抽空去李某厂里

拜访。
见毛奇奇这么认真真诚、言辞恳切，李某的态度也渐渐软

了下来，表示自己不是不肯还钱，而是这么一笔巨款不知从何
还起。毛奇奇告诉他，可以一步一步来。

此后，只要毛奇奇再打电话过去，他都能还上个三五万。
4年来，李某的执行款已经还上了大半。

这样“挤牙膏”式的执行方法，被毛奇奇用在多个案件上，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同时，他还积极发挥金融、国土、公安等
单位的联动作用，借助村居干部、执行联络员等基层力量，借
势借力，使得一大批疑难复杂案件在他手中迎刃而解。

走 心
“谢谢你啊，毛法官！”看着手里的支票，老吴紧紧握住了

毛奇奇的手。2010年，老吴与人发生口角，被人砍了几刀。对
方经济拮据，赔了1.1万元后再也无力支付。而老吴家里条件

有限，这点赔偿款对他的医药费来说是杯水车薪，多年过去，
当时动手术植入手臂内的钢板都没钱取出来。被执行人不具
备执行条件，而老吴又确实急需这笔钱，毛奇奇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

司法救助！这几个字眼跳入毛奇奇的脑海。根据相关政
策，他成功帮老吴申请到了1.8万元司法救助款。

每年，在被执行人或者申请人名单中，都有不少像老吴这
样存在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毛奇奇总
是通过仔细审阅案卷、实地考察了解当事人情况后，将司法救
助款送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手中。“执行，重在执心。更何况，
这也是我的工作职责。”毛奇奇诚恳地说。

毛奇奇在执行现场

毛奇奇：走心解难题 坚持破难案
本报记者 许乔静

“老赖”，有费尽心机隐瞒财产的、有暴力抗法拒不执行的、有销声匿迹无处寻踪的；执行，往往
不是一个电话、一次会面能解决的，而是一场持久战。4年来，台州路桥法院执行局实施科科长毛
奇奇坚韧不拔地走在执行路上，即使2013年因公受伤落下九级伤残，他仍克服重重困难，继续冲
在执行一线。


